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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 2 0 0 3 年 證 據 (雜 項 修 訂 )條 例 》 ( 2 0 0 3 年 第 2 3 號 )  

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(在 香 港 以 外 的 證 人 )規 則 》  

及  

《 2 0 1 5 年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 (第 2 號 )規 則 》  

 

引 言  

 《 2 0 0 3 年 證 據 (雜 項 修 訂 )條 例 》 ( “《 主 體 條 例 》 ” )第 1 7 條 作

出 多 項 修 訂 ， 包 括 在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加 入 新 的 第

7 9 L 條 。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新 的 第 7 9 L 條 1 賦 權 高 等 法 院 首 席

法 官 ， 就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I I I B 部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， 訂

立 規 則 或 作 出 指 示 。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已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

例 》 新 的 第 7 9 L 條 行 使 其 權 力 ， 訂 立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(在 香 港 以 外

的 證 人 )規 則 》 ( “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”， 載 於 附 件 A )。  

2 .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2 也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4 章 )第 5 4

條 ， 訂 立 《 2 0 1 5 年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 (第 2 號 )規 則 》 ( “《 修 訂 規

則 》 ”， 載 於 附 件 B )。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原 有 新 的 第 7 9 L 條 經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加 入 ， 指 名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

為 規 則 訂 立 主 管 當 局 ， 但 其 後 經 《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》 ( 2 0 0 5 年 第 1 0

號 條 例 )第 1 9 條 修 訂 ， 以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取 代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。  

2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4 章 )第 5 5 條 組 成 ， 可 訂

立 法 院 規 則 規 管 並 訂 明 須 在 高 等 法 院 遵 行 的 程 序 及 常 規 ( 也 請 參 閱 《 高 等

     A      

     B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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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據  

3 . 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在 2 0 0 3 年 6 月 2 5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， 並 在 2 0 0 3

年 7 月 4 日 刊 登 憲 報 。  

4 . 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I I 部 關 乎 在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使 用 電 視 直 播 聯

繫 事 宜 。 由 於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及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(統 稱 為 “該 等

規 則 ” ) 尚 待 敲 定 ，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這 部 分 的 若 干 條 文 ， 即 第 1 2 至

1 9、 2 3 及 2 4 條 ( “有 待 實 施 條 文 ” )仍 未 開 始 實 施 。  

5 .  訂 立 該 等 規 則 的 理 由 ， 是 就 實 施 有 待 實 施 條 文 列 出 相 關 規

則 ， 並 讓 有 待 實 施 條 文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實 施 。  

背 景  

6 . 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( 2 )條 訂 明 ， “本 條 例 第 I I 部 自 律 政 司 司 長 以

憲 報 公 告 指 定 的 日 期 起 實 施 。 ”  

7 . 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I I 部 由 該 條 例 第 1 2 至 2 6 條 組 成 ， 用 以 修 訂

《 證 據 條 例 》 (第 8 章 )、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、 《 刑

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(第 5 2 5 章 )、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

章 ) 、 《 裁 判 官 條 例 》 ( 第 2 2 7 章 ) 及 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規

例 》 (第 5 2 5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的 相 關 條 文 ， 以 利 便 在 刑 事 法 律 程 序

中 使 用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 院 條 例 》 第 5 4 ( 1 )條 )。 該 委 員 會 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

括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名 的 大 律 師 ， 以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名 的 律 師 。  

3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第 2 8 ( 1 )條 訂 明 ， “凡 條 例 授 予 權 力 給 任 何 人

訂 立 附 屬 法 例 … … ( c ) 附 屬 法 例 可 由 訂 立 該 附 屬 法 例 的 同 一 人 ， 以 立 例 時

所 用 的 同 一 方 式 ， 隨 時 作 出 修 訂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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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I I 部 第 2 0、 2 1、 2 2、 2 5 及 2 6 條 在 2 0 0 6 年 3

月 3 日 開 始 實 施 。 這 些 條 文 主 要 關 乎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有 關 當 局 根

據 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就 有 關 該 地 方 的 刑 事 事 宜 向 香

港 提 出 在 香 港 錄 取 證 供 的 請 求 。 一 如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， 由 於 該 等

規 則 尚 待 敲 定 ，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I I 部 的 其 餘 條 文 ， 即 有 待 實 施 條

文 ， 仍 未 開 始 實 施 。  

該 等 規 則  

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 

9 .  目 前 ，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沒 有 就 為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刑 事 法

律 程 序 的 目 的 而 以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， 向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證 人 錄 取

證 供 ， 作 出 規 定 。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(屬 有 待 實 施 條 文 之 一 )為

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訂 立 新 的 第 I I I B 部 ， 容 許 法 院 准 許 除 被 告

人 以 外 的 人 ， 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， 為 香 港 的

刑 事 法 律 程 序 提 供 證 據 。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列 出 根 據 《 刑 事

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新 的 第 I I I B 部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的 程

序 。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所 訂 各 條 規 則 的 主 要 規 定 如 下 ：  

 ( a )  第 1 條 訂 明 ，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自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

1 7 條 開 始 實 施 的 日 期 起 實 施 ；  

 ( b )  第 2 條 訂 明 “法 庭 ”、 “電 視 直 播 聯 繫 ”及 “法 院 人 員 ”的 定

義 ， 特 別 是 “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” 的 定 義 採 用 了 《 刑 事 訴 訟 程

序 條 例 》 新 的 第 7 9 H 條 (經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訂 立 )為

該 詞 所 定 的 涵 義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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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第 3 條 載 述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新 的 第 7 9 I 條 向

法 庭 申 請 准 許 證 人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

提 供 證 據 的 程 序 ；  

 ( d )  第 4 條 訂 明 ， 法 律 程 序 的 其 他 各 方 可 反 對 申 請 ；  

 ( e )  第 5 條 訂 明 ， 法 庭 可 就 第 3 條 所 指 的 申 請 作 出 裁 定 ， 具

體 而 言 ， 該 條 訂 明 法 庭 可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不 經 聆 訊 而 就 該

申 請 作 出 裁 定 。 該 條 又 訂 明 ， 如 法 庭 決 定 就 上 述 申 請 進

行 聆 訊 ， 聆 訊 便 須 公 開 進 行 ， 但 法 庭 如 認 為 基 於 司 法 公

正 的 理 由 而 有 必 要 ， 則 聆 訊 可 完 全 或 局 部 以 非 公 開 形 式

進 行 ；  

 ( f )  第 6 條 訂 明 ， 法 庭 如 批 准 第 3 條 所 指 的 申 請 ， 可 就 此 施

加 條 件 ， 包 括 規 定 證 人 須 在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人 在 場 的 情

況 下 ， 提 供 證 據 ： 能 夠 並 願 意 在 經 宣 誓 的 情 況 下 ， 回 答

法 庭 就 提 供 該 證 據 的 環 境 而 提 出 的 問 題 ；  

 ( g )  第 7 條 訂 明 向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的 證 人 提 出

文 件 的 規 定 ；  

 ( h )  第 8 條 訂 明 關 於 就 第 3 條 所 指 的 申 請 提 出 延 展 限 期 的 申

請 ， 以 及 就 第 4 條 所 指 的 反 對 提 出 延 展 限 期 的 申 請 的 規

定 ； 以 及  

 ( i )  第 9 條 訂 明 ， 凡 法 律 程 序 的 一 方 提 出 申 請 ， 而 法 庭 認 為

縮 短 第 3 條 指 明 提 出 申 請 或 第 4 條 指 明 提 出 反 對 的 限 期

屬 公 平 合 理 ， 可 應 有 關 申 請 縮 短 該 限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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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修 訂 規 則 》  

1 0 .  雖 然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I I 部 第 2 0、 2 1、 2 2、 2 5 及 2 6 條 在 2 0 0 6

年 3 月 3 日 開 始 實 施 ， 容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向 在 香 港 的 人 錄

取 證 供 4， 但 這 些 條 文 大 體 上 只 局 限 於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有 關 當 局 根

據 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就 有 關 該 地 方 的 刑 事 事 宜 向 香

港 提 出 錄 取 證 供 請 求 的 情 況 。 目 前 香 港 法 院 依 然 沒 有 一 般 權 限 為

香 港 以 外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機 構 ( “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” )提 供 協 助 ， 為 在 提

出 請 求 的 法 院 所 進 行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的 事 宜 ， 命 令 在 香 港 法 院 席 前

透 過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訊 問 證 人 。 當 有 待 實 施 條 文 實 施 後 (更 具 體

而 言 ， 指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2 至 1 6 條 )， 原 訟 法 庭 便 可 提 供 上 述 協

助 。 為 此 ， 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》 第 7 0 號 命 令 ( “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” )的

條 文 5 將 須 予 以 修 訂 ， 以 訂 定 提 供 上 述 協 助 的 程 序 。 《 修 訂 規 則 》

中 有 關 修 訂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的 主 要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( a )  以 “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”取 代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中 對 “外 地 法

院 或 審 裁 機 構 ”的 提 述 ， 使 之 與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(第 8 章 )第

V I I I 部 的 用 語 相 符 ， 該 部 分 也 使 用 “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” 一

詞 ；  

 ( b )  修 訂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 4 ( 2 )條 規 則 ， 清 楚 訂 明 如 訊 問 證

人 是 由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進 行 ， 該 規 則

並 不 適 用 。 同 時 ， 在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加 入 新 的 第 4 ( 2 A )條

規 則 ， 為 訊 問 證 人 是 由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

式 進 行 的 情 況 ， 訂 定 條 文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請 參 閱 上 文 第 8 段 。  

5 第 7 0 號 命 令 列 明 “為 外 地 法 院 取 得 證 據 等 ”的 詳 細 規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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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修 訂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 6 ( 1 )條 規 則 ， 清 楚 訂 明 如 證 人 藉

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向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提 供 證 據 ， 該 規 則

並 不 適 用 ；  

 ( d )  在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加 入 新 的 第 7 條 規 則 ， 為 在 香 港 藉 電

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訊 問 證 人 完 結 後 擬 備 、 核 證 及 送 交 紀 錄

的 情 況 ， 訂 定 條 文 ； 以 及  

 ( e )  對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的 規 則 作 出 必 要 的 相 應 修 訂 。  

1 1 .  關 於 上 文 第 1 0 ( b ) 段 載 述 的 建 議 修 訂 ，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

4 ( 2 )條 規 則 所 訂 的 現 行 安 排 ， 旨 在 利 便 訊 問 員 在 香 港 錄 取 書 面 供 詞

證 據 ， 以 便 其 後 送 交 外 地 司 法 管 轄 區 供 審 訊 之 用 。 這 安 排 並 不 適

用 於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即 時 訊 問 在 香 港 的 證 人

的 情 況 。 因 此 ，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建 議 修 訂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 4 ( 2 )條

規 則 ， 並 加 入 新 的 第 4 ( 2 A )條 規 則 ， 以 處 理 由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藉 電

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訊 問 在 香 港 的 證 人 的 情 況 。  

1 2 .  目 前 ，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 5 條 規 則 的 其 中 一 項 規 定 是 ， 訊 問

是 在 其 席 前 進 行 的 訊 問 員 必 須 將 有 關 的 書 面 供 詞 送 交 司 法 常 務

官 ， 而 司 法 常 務 官 則 必 須 為 該 書 面 供 詞 核 證 ， 證 明 書 面 供 詞 是 供

在 本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外 使 用 。 同 樣 ， 此 等 提 述 書 面 供 詞 的 條 文 並

不 適 用 於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即 時 訊 問 在 香 港 的

證 人 的 情 況 。 為 此 ，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建 議 將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 5 條

規 則 重 編 為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第 5 ( 1 ) 條 規 則 ， 並 在 《 第 7 0 號 命

令 》 加 入 新 的 第 5 ( 2 )條 規 則 ， 以 清 楚 訂 明 如 訊 問 證 人 是 由 提 出 請

求 的 法 院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進 行 ， 重 編 的 第 5 ( 1 ) 條 規 則 並 不 適

用 。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建 議 在 《 第 7 0 號 命 令 》 訂 立 新 的 第 7 號 規 則 ，

以 資 取 代 ， 並 處 理 這 情 況 ， 其 中 包 括 規 定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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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a )  如 訊 問 是 在 某 人 席 前 進 行 ， 則 該 人 須 在 該 訊 問 完 結 後 ，

擬 備 和 核 證 有 關 紀 錄 ， 並 安 排 將 該 經 核 證 的 紀 錄 送 交 司

法 常 務 官 ； 以 及  

 ( b )  如 有 關 的 請 求 書 是 由 政 務 司 司 長 送 交 司 法 常 務 官 ， 則 司

法 常 務 官 須 將 該 紀 錄 送 交 政 務 司 司 長 ； 或 如 有 關 的 請 求

書 是 由 其 他 人 按 照 一 份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公 約 送 交 司 法 常 務

官 ， 則 司 法 常 務 官 須 將 該 紀 錄 送 交 該 其 他 人 。  

諮 詢  

1 3 .  我 們 在 2 0 1 4 年 1 1 月 2 4 日 出 席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會 議 ， 就 建 議 的 該 等 規 則 諮 詢 委 員 意 見 ( “ 有 關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

議 ” )。 在 有 關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對 於 把 該 等 規

則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， 並 無 提 出 異 議 。  

1 4 .  我 們 在 擬 備 該 等 規 則 期 間 ， 也 諮 詢 過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香 港

律 師 會 的 意 見 。 大 律 師 公 會 代 表 在 有 關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向 委

員 表 示 對 該 等 規 則 並 無 異 議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律 師 會 會 長 向 委 員 表

示 ， 正 如 早 前 向 我 們 所 表 達 ， 律 師 會 依 然 總 體 上 反 對 該 等 規 則 ，

而 該 等 反 對 意 見 已 在 律 師 會 在 2 0 1 0 年 2 月 1 2 日 及 2 0 1 1 年 3 月 3 1

日 送 交 我 們 的 意 見 書 中 闡 述 ， 我 們 也 分 別 在 2 0 1 0 年 8 月 1 9 日 和

2 0 1 1 年 6 月 2 4 日 回 覆 律 師 會 。 律 政 司 與 律 師 會 就 此 事 的 往 來 信 函

經 已 載 於 立 法 會 文 件 第 C B ( 4 ) 8 5 3 / 1 3 - 1 4 ( 0 1 )號 附 件 。 委 員 在 有 關 的

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聽 取 律 師 會 的 陳 詞 後 ， 對 於 把 該 等 規 則 提 交 立

法 會 並 無 提 出 異 議 。 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1 5 .  該 等 規 則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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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安 排  

1 6 .  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 並 會 安 排 一 名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查 詢 。 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1 7 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︰  

 刊 登 憲 報   2 0 1 5 年 7 月 3 日  

 提 交 立 法 會 ，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 2 0 1 5 年 7 月 8 日  

1 8 . 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在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實 施 的 當 日 開

始 實 施 ， 而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在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3 條 實 施 的 當 日 開 始

實 施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希 望 在 該 等 規 則 根 據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進 行 審

議 後 ， 讓 有 待 實 施 條 文 (包 括 《 主 體 條 例 》 第 1 3 及 1 7 條 )  在 切 實

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實 施 。  

查 詢  

1 9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尹 平 笑

女 士 ( 電 話 ： 2 8 6 7  2 8 4 7 ) 或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伍 國 昌 先 生 ( 電 話 ：

2 8 6 7  4 9 0 3 )聯 絡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 5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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